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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入苗疆:
清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婚姻世界

吴 才 茂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556011)

摘 要:雍正朝大力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清王朝对该地实施了全面的开发与经营,推行礼治成为其中

重要的一环,全面干预婚姻生活成为礼治的重要内容。人们不仅开始以“六礼”的程序来实现婚姻的缔结,且

在初婚与再婚里,已逐渐形成了“文字凭据”的观念,“庚贴为凭”的婚姻程序为人们所接受,一般性婚书开始流

行。而“嫁卖生妻”、休妻与退婚,是人们娴熟利用儒家的“礼”来强化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权的表现。地方政

府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积极地参与人们婚姻的缔结与变动,这种婚姻监督与监管权从亲属向政府地方代理

人的转换,无疑是一重要的新转向,表明国家权力通过干预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婚姻生活而全面进入苗疆基层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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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苗疆问题,是当时海内三大“国事”[1]之一。雍、乾两朝倾力开辟黔东南苗疆,不仅屯军建

堡于其地,且置“新疆六厅”而疆理之。经清代之全力经营,苗疆事宜终得善理,礼治之推行成为重

要一环,这种“惟在随时化导”和“设法晓谕”的策略[2],把婚姻改革作为了重点整饬对象。从现存碑

刻文献中可知,清代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缔结,“庚贴为凭”的婚姻缔结模式被清王朝与地方

社会所不断强调[3]。然而,何谓“庚贴”? 又如何“为凭”? 人们究竟以何种形式来操纵婚姻的缔结?
“庚贴为凭”这种“礼”入苗疆的意义何在? 诸如此类之问题,尚得不到充分之研究。究其原因,是学

术界于此类研究多集中于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两大领域,主要涉及相关历史背景、原因、目的、措
施、影响、历史地位等方面的内容[4-11]。但正如常建华所指出者:“以往的研究受到理论思维的束缚

与史料占有的制约,与历史的‘真实’还存在一定的距离。”[12]鉴于此,他曾开掘档案资料,通过对雍

正朝在苗疆设置保甲、塘汛等基层组织的考察,认为清王朝藉此得以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13]。
因此,不同史料特别是新史料的发现与运用,显然能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本文即依据在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新发现的婚书资料,从婚姻变迁史的角度,着重就婚姻中的初婚婚书、再婚婚契、嫁卖

生妻以及休妻书与退婚字等文书进行研究,藉此勾勒“礼”入黔东南苗疆的历史及其变动过程。不

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初婚婚契与再婚婚契

郭松义与定宜庄对清代民间婚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清代民间的初婚婚书,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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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礼仪之书形式出现的,利害关系主要隐含在聘财与嫁妆之内而不显。但是在社会上,尤其是民

间生活中,毕竟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婚姻关系,这些婚姻关系主要靠具有契约关系的婚书来维持,这
种婚书就是婚契。他们进一步指出,凡民间写立婚契,都无须官府钤印,只要当事双方认可,再有中

人作证,就可以发生效用。而一旦某方毁约告到官府,官府承认这种婚约,并以之作为审理的依

据[14]103。因此,民间在婚姻关系的确立与解除上,婚契得到了大量的运用。
清代黔东南苗疆虽被贴着“化外之区”的标签,但清王朝武力开拓为先、教化随其后的经营策

略,把包括婚礼在内的“礼”以碑刻的形式刊立于乡村社会,成为最为重要的统治途径之一。值得注

意者,各类晓谕碑刻的刊立虽然能体现出清王朝和地方社会的共同努力,但于普通个人而言,尚未

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如何在婚姻生活中运用了这种“婚礼”,更为细致的材料,当然非与个人息息相

关的婚契莫属。婚契的出现,正可补此缺憾。
(一)初婚婚契

通常而言,人们若走上婚姻的道路,必然会经历初婚,多数人亦仅以初婚完成其一生的婚姻历

程,再婚毕竟是少数,因此初婚婚书也理应最多。“作为文字凭证的初婚婚书,只要书写男女双方年

庚、主婚、媒妁等内容,就具有法律效应。”[14]104但这种婚书尚不能称之为“契”。所谓“契”是须有双

方约定行为的文字凭据。这种带有约定行为的婚契,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并不多

见①。目前仅见两件,兹分述如下:

  立婚书字人湖南沅州府人茶冲寨人氏江运良,情因胞弟江运文,本年六月去世,遗下弟媳

女儿三口。长女名唤江氏清花,年一十岁,癸酉年十二月二十二酉时生,弟媳自愿凭媒出嫁攸

洞寨刘显东娶以为室。不幸弟媳于九月初十日,亦以去世,思难以抚养,即请东来商量,□一十

三千六百文整,即凭媒迎接过门。愿彼斯男,则百□田种玉。恐口无凭,立有婚书是实。
凭媒人:伍荣厚、唐老仕

请笔:杨朝东

光绪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立[15]第12册,290

这份婚书是湖南沅州府茶冲寨江运良通过媒证,将侄女嫁给黔东南地区一个少数民族村

寨———攸洞寨刘显东为妻的事例。它基本包含了婚书所规定的书写内容:是否有凭媒聘定、聘财数

目以及男女双方的情况(籍贯、三代姓名、年庚、行次),仅男方的年庚等信息不全,算是比较标准的

婚书。但亦可知,江清花才十一岁,就父母双亡,其伯父“思难以抚养,即请东来商量”。虽然文书有

辨认不清之处,但其急迫之心,还是能从“即请”“即凭”等词中判断出来,并且十一岁即被迎娶过门,
实有卖侄女心切之嫌,因而此婚书又兼具卖契的性质。

婚书写成兼具卖契的形式,多是女方有求于男方。下面这份文书能进一步体现这一特征:

  立请状字人黄闷寨王彦成、石引寨刘芝金所有外甥女王氏昭灵。为因命途舛,自提孩五

岁,父亲亡故,慈母下堂,无人抱养,难获成人。其有亲房人等,无人承涊[认],以及无奈,跟随

姑母,得蒙姑父抱,栽培二十余岁,无人来求。所有平秋寨刘朵金,与吾外甥女二比为一,是男

而无女为室,是女而无男为家。以今出一事,经几地方乡团等,刘开贤、刘发伦、陆林益、陆显

忠、刘瑞登等排解,劝与刘朵金为妻,主〔断〕财理〔礼〕文〔纹〕银二十四两,二比自愿了息。其交

足以后,舅公有言异论,不关中人、朵金之事。恐后无凭,立有请状字为据。
请笔:刘石元

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立请②

①

②

郭松义与定宜庄在全国收集的民间婚书,初婚婚契仅见四例,可见其稀少之程度。参见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

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11页。

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后文所引文书系其家藏者,不再赘注。



这是一份由王昭灵舅舅家立的请状字,前部分叙述了她五岁丧父,母亲另嫁,在房族中无人抚

养的情况下,姑母姑父把她养到了二十余岁。后半部分讲述了她长大之后,无人前来求取婚聘,恰
有平秋寨男子刘朵金,与她合配,经地方乡团及刘开贤、刘发伦、陆林益、陆显忠、刘瑞登等排解,劝
与刘朵金为妻,财礼钱二十四两。由此可知,虽然姑父母把王昭灵抚养长大,但主持其出嫁者,却是

其舅舅。文书中,仅提及了房族在其幼小无助之时,没有尽抚养之义务,因此,亦无权作任何干涉,
以致在后文的担忧之中,仅列了“舅公有言异论,不关中人、朵金之事”。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正是黔

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舅家拥有优先娶外甥女权力的体现,换言之,只要舅家答应,即可无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经几地方乡团等,刘开贤、刘发伦、陆林益、陆显忠、刘瑞登等排解,劝与刘

朵金为妻”一句。据其所述,王昭灵是被地方乡团劝与刘朵金为妻的,乡团充当了媒人的角色,且阵

容很大,包括了黄闷和平秋两地的乡团。何谓乡团? 其实就是晚清地方政府在乡村任命的准军事

组织,他们的职责重点在钱粮与社会治安上[16]。虽然婚姻不直接属于社会治安管理范围,但若因

此而发生纠纷,则属于社会治安所辖范围。因此,晚清越来越多的基层社会管理人员参与到了婚姻

程序中来,尤其在这种隐含颇高风险的婚姻缔结中,他们既是重要的见证人,亦负监督之责。
初婚婚书一般不会写成契约,但最终形成契约形式,其原因除了“异地婚聘的最大问题是双方

对另一方的情况都了解不够,所以特别注重凭媒订约”[14]104隐含有明显的风险和婚配当事人幼小

时,均可能把婚书写成契约。上述两件婚书,第一件为异地婚姻,又兼具女子幼小。第二件婚书系

舅父主持外甥女的婚事,并且不是男方主动请媒妁上门求婚,隐含的风险相对而言较高。因此,这
两份初婚婚书,虽然具备了婚书的某些基本格式,但最终写成了契约形式的婚契。

(二)再婚婚契

明清时期提倡贞节,如万历《明会典》就规定:“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

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7]大清律法继续鼓励:“凡妇人夫亡之后,愿守节者,听。”[18]446据
统计,有清一代受到旌表的贞洁烈妇有100万人之巨[19]。但是,更多的妇女尤其是下层穷苦百姓,
夫死之后是否守寡,主要取决于实际生计需求,有无生存的能力和财力,成为其衡量是否再婚的重

要标准。然由于清代官方文献记载较少,再嫁并无守贞那么引人瞩目,而大量再婚婚契的存在,为
此问题提供了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清代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女子再嫁行为,已经大量利用文字处理,且所涉面极广,尤其是与原

有家庭的关系,错综复杂,极易产生纠纷。一般的婚书或礼书,已远不能满足再嫁所需,特别是与原

来家庭脱离关系一节,非以契约形式的婚契不足以权责明晰。因此,在与黔东南临近的黔南平坝

县,就有相关记载:“娶再醮妇或招赘,多不用庚贴,只用主婚人所出之婚书,亦以红纸为之,即愿书

也。”[20]所谓“愿书”,“就是把双方条件和要求事先一一讲明,经寡妇本人同意后,再依约开出的合

同或者契约”[14]116。
当然,在数量众多的寡妇再婚婚契中,其复杂程度远不止此,首先所面临的是她们的主婚权,即

谁拥有再嫁这些失去了丈夫的寡妇的权力。根据清代的律法:“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

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18]443即直系尊亲属为第一顺序人,
其次是期亲尊长,第三是期亲以外的尊亲属[21]。据已有研究成果:虽然法律的规定是针对初婚而

言的,但同样也适用于女子的再嫁。只是女子出嫁之后,身份归属便随之变化,婚姻自主权由父母

家转移到了夫家。所以,女子再婚的主婚人,仍由前夫家的直系亲属出面,若无公婆,可依次类推,
有大伯、小叔乃至夫家的其他相近房亲主持[14]122。就清水江文书所见,基本与此类似,常以“立领婚

字”“立主婚字”“立主婚人”等开头。譬如:

  立主婚人毛兴盛,先年胞弟求娶石氏之女名唤有姝。至今天立请字与媒征〔证〕,四门开

放,杨方泰求娶为妻,凭媒礼金言青过足,分文不少,任从杨姓迎接过门。以后有婚姻不清,具

〔俱〕在谋征〔媒证〕主婚人理落,不干求嫁之事。恐后无凭,立有主婚字为据。(后略)



这是一份由叔伯主婚的婚契,毛兴盛为其胞弟之妻主婚,嫁与杨方泰为妻。虽然契文中并无明

确说其胞弟已亡故。但从契约的行文来看,其胞弟似已亡故,不然毛兴盛不可能有主婚之举。
其余如小叔主婚,丈夫叔伯主婚的事例,亦很常见。小叔主婚,例如:“立主婚杜后事字人冷水

寨龙大椿,情有族兄龙大烈娶得摆洞杨招庆之女名唤连姐为妻,过门数载,毫无别论。龙大烈家门

不幸,于乙丑年亡故,遗有妻室杨氏并有一女,家下寒微,无能照管,遗有寡嫂,募值年荒,日食艰维,
又无一男事老,未能居孀。今我不忍母女冻饿,开生路一条,另行再醮。今有摆洞龙伯鑑央媒前来

求聘杨氏为室。”[15]第二册,252丈夫叔伯主婚,例如:“立主婚字人龙池龙文银,为因血侄征兵在外□□,
音信渺无,目下年迈,生活难度,无法可施,只得将侄媳刘氏来姣改嫁与墩在〔寨〕潘宇泉名下

为妻。”[22]447

另外,还有众房族共同主婚的事例。例如:

  立婚书字人观音湾鸬鹚干□吴俊文、美桢、俊林,经管人吴二隆、开实、毓林等,情因亲房吴

长开一支,于先年移居黎属,复移至罗理八卦溪口住坐。□□长开所生一子,名唤新弟,娶妻杨

氏老兰。兹因新弟于本年上春往天柱雷寨种田,不幸逝矣,丢下杨氏老兰,无人招管,无食难

逃。众族与亲房人等商议,将杨氏老兰出嫁与彭高祥为妻。凭媒议定聘金钱二十一千文整,其

钱亲房领回,超度新弟,费用彭姓分文无欠。吴姓合族人等,不得兹事生端。恐有异论,主婚人

认承,上前理落,不关彭氏之事。恐后无凭,立此嫁书,付与彭姓兰挂腾芳为据。
凭媒人:黄仕品、【黄】仕春、周昌兴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吴俊林亲笔[23]176

这是一份由房族一同主婚改嫁吴新弟妻子之婚书,因为吴新弟去世,其妻子“无人招管,无食难

逃”,然后众族与亲房商量,把她改嫁,以获取超度吴新弟亡灵之费用。
值得注意者,是正妻亦具有主婚权,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又受到族亲的限制。例如龙世明在一纸

诉状中就这样写道:“缘民家遭不幸,偶折中年,迩来中馈乏人,故不得不续弦再娶……有王家榜吴

贤桂,先年亡故,遗妾杨氏春桃,青秀无靠……民故托媒代为说合,所幸该女及其娘家均已允诺……
嗣后又得贤桂发妻(杨氏金姣)出而主婚,议定婚礼。”[24]322不过,吴氏家族认为龙世明与媒人蒙骗了

杨金姣,于是进行干预,还打了一场官司。诉讼了结之后,龙世明与杨氏春桃最终成婚,并立了一份

格式非同一般的婚约:

  主婚人:吴世冲

凭媒:杨送墣

凭笔:杨立呈

主婚:吴杨氏

立领婚字人王家榜吴性〔姓〕贤桂之妻为天泽〔择〕,今因放与亮司龙世明为妻,名下承当,
杨氏三十二岁配合为婚,不得翻回〔反悔〕。如有翻回〔反悔〕者,今王家榜吴性〔姓〕先人主婚,
今有谋〔媒〕证,言定婚领沙洋一百元整,吴姓亲手领足,不得异言。如有不清,白〔由〕吴姓丹成

〔承担〕,好比是那常〔长〕江水,一去不回头,又好一比万丈深译〔渊〕,打一个岩石,你去讷讷〔拿

拿〕。恐无凭,立此婚领字为据。[24]324

这份文书因系诉讼结案之后所立,一开头就把中间人全部列了出来,然后再写婚书内容。值得

注意的是有两个主婚人:一个是吴世冲,为吴贤桂的叔父;另外一个是吴杨氏(即杨金姣,吴贤桂的

正妻),是龙世明在状词中所说的主婚人,也是婚书正文中的立约人。这说明,正妻虽然有全部继承

亲夫所遗财产及处理物事的权力,甚至嫁买丈夫妾的权力。但这些权力也受到房族的限制,房亲以

恐其被蒙骗为理由,参与到家庭事务的决策中来。换言之,重大问题的变动,尚须得到房族的同意,
才不致产生纠纷。

由上述事例可知,寡妇再嫁的主婚权,分别落在不同人群的手里,且在婚契里,较少见到寡妇自



己意愿的表达。那么,寡妇可否自己嫁自己? 从清代的律法而言,寡妇嫁与不嫁,须其本人同意。
律法就规定:

  其夫丧服满,(妻妾)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

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妇人及娶者俱不坐。未成婚者,追归前夫之家,听从守

志,追还财礼。已成婚者,给与完聚,财礼入官。
孀妇自愿改嫁,翁姑人等主婚受财,而母家统众强抢者,杖八十。其孀妇自愿守志,而母、

夫家抢夺强嫁者,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其娶主不知情,不坐。知情同抢,照强娶律加三

等。未成婚,妇女听回守志;已成婚而妇女不愿合者,听。[18]446

换言之,寡妇若不同意改嫁,从律法上来说,是无人能强嫁她们的。虽然律法上也规定了在其

愿意之下的主婚人选,但从逻辑上来说,也给了她们自主婚嫁的权利。
通常而言,因为丈夫过世,在子女幼小的情况下,寡妇再嫁都会带上子女,新组合的家庭有抚养

前夫子女的责任。但又由于前夫所生子女在他们抚养成人之后,除非特别约定外,均须归宗。因

此,很多再醮婚契里,都有这方面的约定。例如:“立主婚字人龙池龙文银,为因血侄征兵在外□□,
音信渺无,目下年迈,生活难度,无法可施,只得将侄媳刘氏来姣改嫁与墩在〔寨〕潘宇泉名下为妻,
并带其子龙吉树八年,期满龙姓接回抚养,此事二比心平意愿。”[22]447

总而言之,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寡妇的再婚婚契,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建立在利害关系

基础之上的契约文书。其主要内容一般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再嫁时的“卖身钱”(以聘财的名义)是
多少;二是“卖身钱”归谁所有(以主婚人的名义);三是前夫孩子的抚养。由前举具体事例来看,除
了极为少数的特例之外,寡妇再嫁最大的受益人是夫家的直系尊亲属,这是“礼”在少数民族地区推

行成果显著的具体表现。至于像妇女自主再嫁一类的例子,当然也能为讨论女性在婚姻独立自主

方面提供案例。

二、“嫁卖生妻”婚契

“嫁卖生妻”是指在丈夫尚存、又没有正式履行离异手续的情况下而嫁卖妻子的行为,嫁卖生妻

的主体通常是丈夫及夫家人。这种现象据闻在汉代以前就已存在,南北朝又出现了典、雇等名目,
而国家对这种行为也一直采取放任态度,元代才在法律上予以禁止[25]1889-1990。但《大清律例通纂集

成》尚有“户婚·典雇妻妾”条文,说明这种现象并未因律法的禁止而消失,反而在明清时期更为突

出。例如,岸本美绪通过考察明清时代至民国时期的典妻卖妻习俗后认为,“在台湾,即使妻方面没

有任何可以责备的行为,夫仍然任意地典、卖妻妾的情形到处可见”,官方“也没有深究之举”[26]225。
换言之,王朝律法放任这种现象,直至民国时期尚普遍存在。岸本美绪和郭松义之研究未见贵州事

例,但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为示说明,先迻录一份售妻文书如下:

  立售妻人寨廷寨林ムムム,先年娶到黄闷寨王ムムム之女名唤ムムム为妻。奈夫妇六命

不合,不能宜室宜家,虽异啇忝天不分地不分,夫妇自愿分之。于光绪四年,林ムムム将妻王氏

ムムム售卖堂油村龙ムムム之子为妻。凭中人龙ムムム出聘礼礼金钱ムムム千文,其亲夫林

ムムム领足,各往别门求亲,其妻放与龙ムムム为室,自愿售之,中等并无押逼等情。怠至光绪

六年,心思不甘,仗众毁捣龙ムムム之屋,二比付衙具控,隥〔邓〕主堂讯断妻仍归龙ムムム之子

为妻,什物仍缴,只异了息。至今岁悦想悦深,仍复行之,蒙地方乡团头公ムムム从中解息劝

罢,龙姓帮补林ムムム钱ムムム以为应用,凭有中人,日后不得籍端翻悔。若有籍端翻悔阴利,
祖宗不悋阳有,中人为凭。口说无真,立有售妇字,虑后为据。

亲夫ム
亲族ム
凭中ム



笔人ム
年号

这份文书虽然把名字隐去,但地点、姓氏、年代、时任黎平知府邓(在镛)等,都在行文之中出现,
是一份典型的卖妻文书,并含有诸多讯息,值得进一步分析。

首先,从格式上看,具备了卖契的主要要素:(一)以“立售妻人寨廷寨林ムムム”开头,表明卖妻

行为,也显示了卖人住地;(二)卖妻原因为“六命不合,不能宜室宜家”;(三)买主,“堂油村龙ムムム
之子”,也有地址;(四)价钱;(五)权利义务;(六)中见人,有亲族、凭中、笔人;(七)时间,光绪四年。

其次,此文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呈现了卖妻人两次翻悔之后的情形:第一次是在光绪六年,卖妻

人“心思不甘,仗众毁捣龙ムムム之屋”,于是双方“具控”到黎平府。当时黎平知府邓在镛的判决

是:“讯断妻仍归龙ムムム之子为妻”,即判给了买方,虽然未能看到卷宗,但官府承认这种卖妻行为

是肯定的。从判决来的结果来看,官府也未允许卖妻之后的翻悔之举。第二次是在官府判决一段

时间后,卖妻人“至今岁悦想悦深,仍复行之”,由“地方乡团头公ムムム从中解息劝罢”,并“龙姓帮

补林ムムム钱ムムム以为应用”而最终平息。从中可知,卖妻人翻悔也许有真实的一面,但其目的

还是在于钱财的获取。
第三,这份文书并不像巴县档案显示的那样[27],嫁卖生妻须征得娘家人的同意,从头至尾,虽

然两次翻悔,但未见娘家人的踪影。可以说是典型的随意卖妻行为,因为出售的理由是“六命

不合”。
事实上,虽然所谓“六命不合”是当时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致,但如果这种“六命不合”所隐含的

风险并未显现的话,并不能成为卖妻的理由。夫可嫁卖妻子的理由,岸本美绪曾归纳为四点:一是

通奸之妻经官认定而卖者;二是背夫逃亡经官认定而卖者;三是本人情愿出卖为婢者;四是因贫困

而不得已者[26]226-227。而郭松义和定宜庄根据102宗刑案资料所归纳的四类原因:家贫无法生活(54
宗,占52.94%);丈夫外出未归(20宗,占19.61%);妻子有私通行为(11宗,占10.79%);夫妻不合

与婆媳关系不睦(9宗,占8.82%);另外还有其他没有归类的8宗,占7.84%[14]231。二者表现出来

最重要的共同特点是生活维艰,这一点亦曾被顾炎武所道及:“夫凶年而卖其妻子者,禹、汤之世所

不能无。”[28]

但我们看到,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并不是主要的卖妻原因,“六命不合”才是卖妻的主

要理由。下引这份文书,又是一例:

  立请状字人石引寨刘发现,为逆妻不孝,奈前缘不修,六命不合,夫嫌妻丑,难圆鱼水之欢。
予恭迎石引柳志文、黄闷王厚元、王子荣,平秋宏明、刘光明、龙乔开、龙现祥、吴至发等人入舍,
凭列台乡团,自愿将妻龙氏月枝,售与更我王全为室。中证并无强压,乡团言定金钱六十八千,
其我亲夫领清,另娶一室。其妻交与吴小全为妻,以后不得翻悔,将银退与吴姓,任从中人当面

禀明。恐口无凭,立有请状为据。(后略)
文书虽以“立请状字”为开头,但文中“售与更我王全为室”,确是鲜明的卖契,而所用语气,更为

刻薄,例如“逆妻不孝”“夫嫌妻丑,难圆鱼水之欢”,而“六命不合”再次被提及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

要原因之一。
这种以“六命不合”为借口者,甚至还发生在卖童养媳身上。例如:

  立断卖童养媳嫁婚字人ムム处ム姓ムム,各兹因先年凭媒订到ムム处ム姓名之女为媳,过

门抚养多载,尚未与儿圆婚。欲思异日利期完成,谁料儿、媳二造六命弗合,刑剋有碍,奈因高

峰种菜,两 下 无 缘。况 吾 子 夭 亡,鸳 鸯 拆 散,万 难 得 已,自 云 方 才 出 口 另 嫁,四 处 开 放。
(后略)[29]

这份文书虽然把地名、人名、时间等部分以ム替代,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解读。此人嫁卖

童养媳,首要原因也是“儿、媳二造六命弗合”。通常而言,既然是“过门抚养多载”,又是童养媳,应



该早就排了八字,看了礼书。因此,真正的出卖原因,是嫁卖人的儿子夭亡与其能获取嫁卖的钱财。
除了“六命不合”而“嫁卖生妻”之外,亦见因贫穷而卖妻者。这类文书格式更像婚书,而用词亦

缓和了许多。例如:

  立婚领字人洞湳吴连附。情因得娶发妻杨氏,共牢数年,生育一儿。今因家寒难以养活,
只得请媒四路访堂出放。今凭媒证说合与龙池龙仁茂名下,娶配为妾,当日收过财礼大洋六十

三元,亲手领足应用,不少分厘。但子幼无依,随娘五载,倘遇天灾疾病,寿夭不测,各安天命。
期满之日,吴姓领回,并无异议。字书领之后,任凭龙姓择吉亲迎,承偕结老。此系吴连附心甘

情愿,龙姓明婚正娶,亦不与族内人等相干。如有翻悔,发生枝节情事,任凭龙姓执字禀官,吴

姓甘愿领罪无辞。恐后无凭,立此婚领字,付与龙姓收执为据。(后略)[29]321

吴连附与妻杨氏,结婚一起生活多年,并生有一女,但他嫁卖发妻与人作妾,是因“家寒难以养

活”,得“大洋六十三元”用度。
除须论卖因之外,此文书尚有值得注意者。从格式上看,与规范的婚姻文书无异,例如“立婚领

字人”“请媒四路访堂出放”“凭媒”“财礼”“任凭龙姓择吉亲迎,承偕结老”以及“龙姓明婚正娶”等措

辞,均是正式婚书的用语。从参与文书签订之人员来看,仅有买卖双方、媒人和秉笔人。而娘家人

与上述其他嫁卖妻子的文书一样,均未见到身影,说明黔东南地区的“生妻”嫁卖已不需经过娘家的

首肯,亦无须他们的参与,主动权完全在夫家一方。另外,与改嫁文书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子幼无

依,随娘五载”的说法。一般说来,是在丈夫亡故的情形下,子女才随娘到新结合的家庭。然而吴连

附在得到“大洋六十三元”的情形下,还让女儿跟随妻子五年,只有一个可能,即此女还极为幼小,需
要母亲照顾。

通过上引文书之讨论可知,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嫁卖生妻”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男方居于绝

对的强势地位,娘家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实际的参与权(契约文书未显示出来),基本未见到他们的

身影;二是政府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参与程度极高。换言之,婚姻的缔结尤其是变动,已经从亲属

监督转换到了由政府地方代理人监管,这无疑是一新的动向,即律法逐渐向基层社会延伸,参与到

人们的婚姻生活中来;三是“六命不合”成为“嫁卖生妻”最为惯用的措辞和理由,说明八字合婚观念

已深入人心。

三、休妻书与退婚字

夫妻离异,自古以来即有之。现代社会离婚,从法律程序而言,需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即可

结束一桩婚姻。那么,清代的人们又是如何办理离婚手续的呢? 为示说明,兹先举一份“休书”
于下:

  立休书悔婚字人赤溪坪王金保。先年央媒求到靖州人氏梁姝之女,名唤桂香。可过门数

载,屡次皆夫不合,无法可治成家。吾自请算数先生,推查二比夫妇年庚,兹因禄命不合,幸耐

无缘,只得不已,二比夫妇离异改嫁,二比喜咲悦服,男另愿讨,女愿四门开放。今有盘落寨杨

宗德求合为妻,将纹银二十一两零八分整,其银当中交与亲夫入手领足,其妻当中升出付交杨

宗德为妻。我异自愿下脚目手印□□,日后不得籍故翻悔等情,若有翻悔,任从中证禀官究治,
不有来历异言。恐口无凭,立有休书悔婚字约为据。

请中证:王玉什、王再文

亲笔

手掌印(笔者注:掌心书“自愿甘心,左”)



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二日立休书①

这是一份比较复杂的休妻文书,说其复杂,是因它又兼具了“嫁卖”的性质。首先,它以“立休书

悔婚”开头,这包含了“休”与“悔”两个层面,即在休的前提下,还提到了悔,而这种悔,来自于婚前并

未推算二人年庚是否合适。于是,在交待离异原因是“屡次不合,无法可治成家”之后,特别写道:
“吾自请算数先生,推查二比夫妇年庚,兹因禄命不合,幸耐无缘”,这种“六命不合”的逻辑,在前文

已经多次述及,甚至成为黔东南地区“嫁卖生妻”的主要理由。其次,在说明二人心甘情愿离异之

后,突然笔锋一转,写道改嫁上来,这又明显地表现出了“卖妻”行为,因为丈夫从杨宗德处亲手领足

了“纹银二十一两零八分整”之后,便把妻子“付交杨宗德为妻”了。由此看来,离婚与“卖妻”之间,
并无明显的界限,这即是一份二者兼具的典型文书。第三,值得注意的是画押,这是典型的手摹文

书,这种手摸文书大多见于明清时期卖妻、休妻的契约之中②。
除此之外,亦遗存有极为纯粹的休书。例如:

  立因故休出张文开,身任斯文,为妻姚氏秀莲,即寿长之胞妹,屡行玷辱夫身,自遭生离。
余读诗而痛诵株林,览传而祸叹崔庆,余遇此妻,虑遭谋祸,是以凭团休出。要问我心,天地神

明共见,彼自问心无【愧】,夫难逃神人共殛,你之根基,城乡咸知。如今休出,永不回程,生非我

人,死非我鬼,惟除张姓之外,随其所配,除我张氏之人,任其所欲。至于合配他人,所有财礼,
余一厘不要,一毫不欲,方见我廉洁,明我心正。先我休者,买臣正其心,过后身荣名耀,欺我苟

合者,此人将遭神殛也。余自当天发誓,因淫休出,以免玷辱。若无故休,必造天诛,悲哉。我

之命运,何太乖哉。倘有一子年幼不离,渐随其后,自休出后,嫁者别人之妻,不嫁者姚氏之鬼,
恐有不测,不干张姓之事。恐另配无凭,立此休出字付与地方为据。亲笔。

内只涂一你字外,并无添无减

凭地方总理老爷:刘开厚、吴长元、吴佑、陆应恩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七日亲立

从休书的行文来看,这是一乡村读书人写的休妻书,离婚的原因,是他认为妻子淫荡,“屡行玷

辱夫身”,使得“城乡咸知”,因此,他“当天发誓,因淫休出,以免玷辱。若无故休,必造天诛”。换言

之,他并非无故休妻,而是他妻子出轨所致。在述明了原因之后,他还特别提出要求,“惟除张姓之

外,随其所配,除我张氏之人,任其所欲”,且为了表示廉洁,其妻另外嫁人时之财礼,全部不要。另

外需要注意者,是见证人全部是政府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其已全程参与了人们的婚姻缔结、离异

的过程。
除了这种休书格式外,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遗存的文书里,还有一类比休书更为常见的是

“退婚字”,它主要用于订婚后的退婚。为示说明,先誊录一份文书如下:

  立退婚字人约人平秋寨少村富故龙洪金,先年凭媒求到石引寨刘吉海之妹名唤刘氏吉梅

与配为妻。至今过门已载,为因六命不合,前缘不修,男不喜妻为室,女不愿夫成家,日即将闹,
难以婚配,延宕日久,不得成家。不如我二比商议,经请地方乡团石引寨刘开厚、刘发轮、吴万

祥、陸炳德等,与吾二比排解,男愿另取,女愿重婚,以免耽误二比光阴。今蒙团等劝解娘家,当

将聘金财理〔礼〕退与亲夫另娶,团等言定聘金财理〔礼〕一百八十两整,其银当凭中等附与亲

①

②

此系贵州省剑河县磻溪乡盘乐村龙运焯家藏文书之一,蒙笔者同事龙泽江副研究员提供,谨致谢忱。类似手摹契约,还可参

见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1辑第17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

按,关于“手摸”契约的研究情形与存在于哪些类别文书中的介绍,参见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

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注释2。另按,清代黔东南地区的手摸契约,除了用于离异文书外,还有两

种情形用到了手摹契约:一种是妇女向丈夫表示后悔的文书中(参见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3辑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另一种是在“清白字”中,例如《道光二十五年六月王承邦立清白字》,即是典型的手摹契约(参见锦屏县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0页)。



夫,另娶四门。其女退与刘姓,任从四门开亲,二比心平说服意愿,中证并无强压等情。以后吾

二比亲族内外之人不得藉故翻悔,磕素情事,倘有藉故生端翻悔,磕素成事,亲夫将银退与刘

姓,任从中等当官照实禀明,日后不得异言,若有异言,居〔俱〕在除妻一面承当,不干刘姓之事。
恐后无凭,今我龙姓自愿凭中立有退婚附与娘家,四门另娶另嫁,永远二比发达,提实为据。

凭中(画押)
凭胞兄(画押)
请笔(画押)
代笔

宣统二年十一月六日退

这份文书格式上更像合同,虽然是男方提出“退婚”,但在措词方面,语气比休书要缓和了许多。
而在六命不合的情况下,不仅男方有退婚的意思,女方显然也不愿与男方成婚,即所谓“男不喜妻为

室,女不愿夫成家”。在这种情况下,语气也变成了商量,即“不如我二比商议”“二比心平说服意愿”
等。从内容上来说,之所以要退婚,是“因六命不合”而导致经常吵闹、难以成家,经过地方乡团等人

劝解娘家之后,达成退婚的事实;娘家把聘金财礼一百八十两退给男方,男方则把女方退与娘家最

后再约定各自另娶另嫁,各不相干。
值得辨析的是,这份文书初看似结婚之后离婚的文书,而仔细推敲,却是一份订婚之后的退婚

文书,此书内容中虽然有“至今过门已载”的表述,但从“求到”“难以婚配,延宕日久,不得成家”以及

后文退“聘金财礼”等语来看,并未成婚。而文书用词给人已成婚的错觉,是因为在婚俗的“六礼”
中,下聘礼才走到第四步,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只要走到第三步“纳吉”,女方首肯后,婚姻就算确定,
但这并未代表已成婚。所以,在书写文书的时候,要以“立退婚字”开头,也表明了这是订婚之后的

退婚。更为重要的是,男方在财礼的获取方面:如果是结婚之后的离婚,男方得到经济收益的来源,
是休掉妻子,妻子另嫁而得到的财礼钱;而退婚则是退回男方给妻子娘家的聘金财礼,这是男方自

己出的钱。因此,只要是文书明确写有娘家退回财礼钱的退婚字,就应视为并未成婚,这是区分订

婚后退婚与结婚后离婚的重要标志。
事实上,若是结婚之后的离婚,如前所举事例,通常用的是休书,即便不是以“立休妻”开头,亦

有用其他词汇者。例如:

  立请丈〔状〕字约人平秋寨王彦长,先年凭媒求到罗耀珠之女名唤罗氏广秀为妻。至今过

门八载,所生一女,夫妻返将不合,朝时将闹,难过光阴。二比不如今请两寨乡团排解,男愿另

至,女愿重分,二比心平易〔意〕愿,中等并无强压。今我亲夫任从罗氏四门另嫁开亲,不关我王

姓将奸〔相干〕。(后略)
这是一份以“立请丈〔状〕字”开头而又简单的离婚文书,说的是二者结婚八年,但因为夫妇不

合,所以“二比请两寨乡团排解”“心平意愿”地离婚。当然,从文书的原件来看,书写文书之人的文

化水平较低,字写得歪歪斜斜,遣词造句也并不顺畅,以致只能看清楚离婚的事实,至于其他细节,
则未能一一展现。

另外值得注意者,为了保证社会与家庭关系的稳定,历代王朝对离婚都有相应的规定和限制。
清代主要有儒家礼教中针对妻子的“七出”与针对丈夫的“三不去”原则[18]453。另外,郭松义等还从

清代法律中归纳了几种须要离婚的情况:(1)凡事涉欺瞒,只要受害一方提出控告,官府便可以依律

判定离异;(2)丈夫以获取钱财为目的而“嫁卖生妻”者;(3)若有妻更娶妻者,杖九十,离异;(4)有违

伦常纲纪者,如“凡同姓为婚者,各杖六十,离异”;(5)为防止利用权力进行婚娶而做到的限制条例,
如府、州、县官娶部民女为妻妾,妻妾须得离异;(6)有违戒律和混淆等级者,如僧道娶妻、良贱为婚,



亦须判离异[14]286-289。当然,“义绝”者必须判决离婚①。
清代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婚与退婚理由,尽管有与上述理由相契合者,例如“光绪三十四

年九月张文开休妻书”,因为妻子有七出中的“淫佚”而休妻,又如同姓不婚例②。但也表现出了一

些显著特点,一是“六命不合”成为最为突出的离婚、退婚理由。他们把夫妻家庭生活不幸福、经常

争吵等等,都归结到“六命不合”上,甚至本来是男方家嫌弃女方家贫寒,也要把根源归结于此。
例如:

  立自愿心干〔甘〕请中登门退婚字约人,天柱县所属管场少村高江寨龙应田子龙老旺父子,
先年凭媒求到石引寨刘秀化之女名唤刘氏孟柳,与配为妻,至今过门已载。为因民父见妻贫

寒,返将言及二比六命不合,前缘不修,见母将妻朝打夜莫〔磨〕,二比难以成家,将妻追除〔出〕
在外讨食,亲旧两载,并无一人叹实生死如何。今春亲夫见其不任连代杨,查问此妻讨食,归在

娘家。今我亲夫亲自请到黎属太团首事,石引寨陆显福、吴万祥、刘荣焕,平秋寨龙武略、刘连

洪、黄闷寨王连森、王应荣等,与娘家排解。民先年过聘金之钱四千与刘姓,要退与亲夫,因伊

父分厘难出,又蒙中等劝解亲房人等,帮伊先受聘金财理〔礼〕,加赔退与龙姓,以后任从我亲夫

另娶高门之女。娘家转退聘金,亲夫亲手领足,并无下欠分厘。以后任从刘氏另娶〔嫁〕,四门

开亲,二比不得异言。(后略)
虽然龙应田、龙老旺父子凭媒正娶了刘孟柳,但在过门生活一年之后,却要退婚。最主要的退

婚原因,龙老旺已经说得很清楚:为“因民父见妻贫寒”,却以“二比六命不合”为借口,之后,龙老旺

之母朝夕折磨刘孟柳,并把她赶出家门,乞讨过活,生死不管。龙家仗势欺人形象跃然纸上,实属

可恶。
第二个特点由第一个特点延伸而来,即离婚、退婚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虽然个中原因可能很

复杂,但常以一句“六命不合”即可结束一桩姻缘。
第三,地方社会里的官府代理人,尤其是乡团这一群体,逐渐地参与到人们的婚姻生活中来,有

些婚姻的变动,甚至仅乡团充当了排解人和中见人的身份。

四、结 语

自雍正朝大力开辟苗疆之后,清王朝对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全面的开发与经营,推行礼

治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婚姻生活成为重中之重,将推行婚姻缔结须“庚贴

为凭”的婚俗改革延至清末。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生活在黔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群,不管是主

动还是被动,均已加入这一改革运动中来。如果刊刻碑铭于乡村社会之中,仅是把婚俗改革的要求

告诉了人们的话,婚书的运用则是人们实践王朝的礼制和律法的具体表现。在此过程中,既有与内

地汉族类似的一面,亦有表现出少数民族特色的一面。
首先,在初婚与再婚时,人们已经能娴熟利用文字处理婚姻关系,“庚贴为凭”逐渐被人们接受,

一般性的婚书开始流行。但亦可见到,由于女性初婚时年龄幼小和社会人口移动的增加,湖南西部

一带的女性开始嫁到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远距离的婚姻缔结,人们认为存在诸多风险,一般

的婚书已经不能应对这种风险,须要带有约定性质的婚书来保障婚姻生活的稳固。而女性再婚的

主婚人,与内地汉人多有相似之处,举凡公翁、公婆、叔伯、小叔等人都有主婚权,也有众族房亲共同

主婚者,这均是在“礼”的范畴下进行的。换言之,这可看作是“礼”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成果显著的

①

②

“义绝”是指夫妻中一人有殴打、杀伤对方亲属的行为,表明恩义已绝,必须判决离婚。参见马建石、杨育堂主编:《大清律例通

考校注》卷10《户律·婚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如一份文书就这样写道:“立承认勒洞龙连楷,情因我姊爱音,先年得配高蒦村龙登然为妻,历来数数年不睦,现在立有总祠,

同姓不婚,以致去岁十月初六日,凭我龙氏总祠,双方离异,夫妻自愿甘心脱离。”参见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1辑第12册,江苏人民

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页。



具体表现,夫家的直系尊亲属成为寡妇再嫁的最大受益人。
其次,在“嫁卖生妻”与休妻、退婚时,须特别注意的是有关“六命不合”的表述,它成为“嫁卖生

妻”、休妻、退婚的重要理由。由此所呈现出来的是男方居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娘家的参与权与话语

权都被剥夺。此可视为少数民族社会利用儒家礼教强化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的具体表现。因

为黔东南地区盛行着“转娘头”的姑舅表婚,其所体现出来的尽管是舅家的强势,但又何尝不是男性

在婚姻中的强势?
再次,在婚契里,虽然族亲与地方士绅成为重要排解人与中见人,但从晚清开始,有一群人的身

影不时闪现,即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乡团。这是地方政府在乡村社会任命的准军事

组织,其职责重点是征收钱粮和维护社会治安。但在多份婚契里,不仅是乡团出面排解,而且中见

人亦全部由他们充当,族亲与娘家人全部被排除在外(至少在婚契行文之中)。乡团积极地参与人

们婚姻的缔结与变动,可视为婚姻的监督与监管权的转移,即从亲属向政府地方代理人转换。这无

疑是一个重要的新转向,即国家权力通过干预婚姻生活而全面进入苗疆基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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